
股付⽀付是近年来会计实务问题中的热点与难点

之⼀，本栏⽬将不定期就实务中常⻅的主要问题进⾏

探析。

本期问题  

集团内股份⽀付的会计处理

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4号》（以下简称解释4

号）问题七对企业集团内发⽣的股份⽀付交易的会计

处理进⾏了规范，分别从结算⽅和接受服务⽅⻆度判

断股份⽀付的类型。解释4号规定，结算企业以其本

⾝权益⼯具结算的，应当将该股份⽀付交易作为权益

结算的股份⽀付处理；除此之外，应当作为现⾦结算

的股份⽀付处理；接受服务企业没有结算义务或授予

本企业职⼯的是其本⾝权益⼯具的，应当将该股份⽀

付交易作为权益结算的股份⽀付处理，接受服务企业

具有结算义务且授予本企业职⼯的是企业集团内其他

企业权益⼯具的，应当将该股份⽀付交易作为现⾦结

算的股份⽀付处理。

对照解释4号上述规定，股份⽀付交易相关⽅对

权益结算股份⽀付和现⾦结算股份⽀付类型的的判断

思路如图1所⽰：

图1：股份⽀付类型的判断

如图1所⽰，⼀项集团内股份⽀付交易判断为权

益结算的股份⽀付还是现⾦结算的股份⽀付，仅需要

知道相关主体是否有结算义务以及授予的权益⼯具是

否是⾃⾝权益⼯具，对于股份⽀付类型的判断⼀般不

会存在太多的问题。实务中，集团内股份⽀付存在的

主要问题通常有以下两个：(1) 会计分录怎么做？即

如何将解释4号的原则性规定转换成会计分录，以及

这些会计分录的经济含义是什么？(2) 当集团内股份

⽀付涉及⺟公司向⾮全资⼦公司员⼯授予权益⼯具

时，在计算该⾮全资⼦公司的少数股东损益时，应如

何考虑？

(⼀) 集团内股份⽀付涉及的会计分录及其经济含

义

本⽂梳理归纳了集团内股份⽀付常⻅的各种情

形，对⺟公司、⼦公司以及合并报表层⾯股份⽀付在

未⾏权之前的会计处理，以及会计分录所代表的经济

含义逐⼀汇总分析，具体如表1所⽰：

表1：常⻅的集团内股份⽀付的会计处理

(⼆) 集团内股份⽀付对少数股东损益计算的考虑

当接受服务⽅为⾮全资⼦公司，⽽结算⽅为⺟公

司时，⾮全资⼦公司中不具有结算义务的股东（即少

数股东）是否应分摊相关股份⽀付费⽤？即在计算该

⾮全资⼦公司少数股东损益时，少数股东损益中是否

应包含按照少数股东持股⽐例分享的⼦公司股权激励

费⽤？这是实务中存在的较为困惑的问题。

对于该问题，企业会计准则未有明确的规定，但

证监会在《监管规则适⽤指引⸺会计类第1号》指

出：“⺟公司向⼦公司⾼管授予股份⽀付，在计算⼦

公司少数股东损益时，虽然⼦公司的股权激励全部是

由⺟公司结算，⼦公司少数股东损益中应包含按照少

数股东持股⽐例分享的⼦公司股权激励费⽤。”

笔者认为实务中之所以会对该问题有所困惑，是

因为混淆了股份⽀付费⽤的确认和结算两个概念，也

就是发⽣⼀笔费⽤的借贷⽅，作为确认费⽤的借⽅，

这笔费⽤是⼦公司应承担的费⽤，应由各⽅股东按各

⾃持股⽐例分摊。作为确认费⽤的贷⽅，记录的是这

笔费⽤的结算⽅式，可以是减少货币资⾦等资产、也

可以是增加负债，也可以是由股东替其承担，计⼊资

本公积。⺟公司作为权益⼯具的授予⽅，意味着⼦公

司的股权激励全部是由⺟公司结算的，⼦公司少数股

东不承担结算义务不代表着其可以不分摊这笔费⽤。

案例：

上市公司甲公司通过⼆级市场回购股份

的⽅式实施期权激励计划。该股权激励计划

的授予⽇为2022年1⽉1⽇，授予对象为⼦公

司A公司的⾼管，合计授予数量50万股。A公

司为甲公司持股60%的⾮全资⼦公司，其另

⼀股东为⼄公司，持有其40%的股份。A公

司被激励员⼯若⾃授予⽇之后⼀年内仍在职

的，有权以7元每股的价格⾃甲公司处受让

甲公司股票，即⾏权价格为7元每股，等待

期为1年。该项期权在授予⽇的公允价值为4

元每份期权。2021年12⽉，甲公司以10元

每股的价格回购了50万股股票。

该案例中，结算⽅为甲公司（⺟公司）、接受服

务⽅为A公司（⼦公司），属于⺟公司向⼦公司员⼯

授予⾃⾝权益⼯具的情形（即本⽂表1中的第⼆种情

形）。⺟公司具有结算义务，且授予的是其⾃⾝权益

⼯具，因此属于权益结算的股份⽀付。⼦公司不具有

结算义务，因此也属于权益结算的股份⽀付。合并报

表层⾯，具有结算义务，且授予的是⾃⾝权益⼯具，

因此也属于权益结算的股份⽀付。具体会计处理如表

2所述。 

表2：会计处理及其经济含义

注：简化起⻅，会计分录统⼀于年底处理

⼀、理论分析及会计处理难点

⼆、具体案例分析


